
高一阅读心得(大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高一阅读心得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超级呼噜侠》。

故事的主角是13岁半，身高不详体重不详的男生朱胖胖。他
的超能力是空间瞬间转移，小区失火的时候，大家都急着逃
命，他却是立即躺下睡觉，随着他的呼噜声，大家有惊无险
地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因为这种超能力，他被大家称
为“呼噜侠”，也因此他进入了超级英雄组织。这个组织的
目标是：伸张正义，惩戒犯罪，保护地球，维护和平。在这
里胖胖认识了会读心术的梁美丽，有点暴力但是会瞬间释放
一万伏电压的旦旦，急性子超级大力士薛南风，胆小鬼会高
分贝攻击的段小二和书呆子会控火的李同飞。大家在训练中
成为了好兄弟。

就在大家为了世界和平努力时，胖胖无意中发现组织的负责
人梁元，他真正的计划是以生物技术控制这些超能力孩子的
基因，妄想组织成一支无坚不摧的军事力量，来达成自己统
治世界的目的。胖胖和旦旦带领着伙伴们用自己的超能力齐
心协力打败了梁元，这个过程中梁美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呼噜侠”用自己的超能力保卫了世界和平。在我的心目中，
消防员就是现实世界中的超级英雄。哪里失火，大家都逃跑，
他们却逆行往最危险的火场冲锋。哪里有人落水，是他们义
无反顾的跳进去救人。今年好多地方发洪水，也是他们奋斗
在抗洪的第一线……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一名英勇的消防
员!妈妈说现在的我，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做好孩子就



是“超级英雄”了。哈哈，这本书中的小超人们也是各有各
的缺点嘛。我也会好好努力，改掉自己身上的小问题，向着
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们努力的!

高一阅读心得篇二

今天我读了《骆驼祥子》这本书，不仅为文中的主人公祥子
而感到感慨万千。

文中主要讲了一位淳朴、善良的乡下人——祥子来到城中拉
洋车赚钱。由于他能吃苦、勤劳，再加上有远大的目标——
攒钱买车，车多了开车厂子，所以每天的收入都比别人多。
但是由于社会的黑暗、-，祥子买车是三起三落，从希望到奋
斗，从奋斗到幻灭，最后成为社会的牺牲品的事。

当我读到祥子刚来到城里时就有远大的目标，而且能控制自
己不去理社会上的那些杂七八糟的事物，专心拉车时，我对
祥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认为他很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
想。当我继续往下读，读到祥子在买到新车后被大兵抢走，
逃回到城里只有三十多块钱时，我担心地想：祥子费了三年
时间才买到了一辆车，还没拉几天就被抢走，那么他三年的
心血就只剩三十多块钱了，他一定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一
定会倒下去的。可是事实正与我想的相反，祥子非但没有倒
下去，反而更加卖力的挣钱了。这时，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
的男子汉，一定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祥子在虎妞的赞助又下买了一辆洋车，拉了
几天虎妞难产死了，祥子只好卖了车去送葬。打那以后没几
天，祥子的最后支柱——小福子也上吊了。祥子彻底的垮下
去了，成为了社会的“刺头”，成为了大家憎恨的目标。到
了最后，我都有点不忍心读下去了。

虽然作者运用巧妙的笔法，让我似乎看到了祥子这个人，让
我都有点为箱子悲伤，但是读完后我想到的先是我自己：在
我上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快期末的时候，老师郑重让我们进行



了一次模拟测验。在这次考试中，我没看好作文题目，一下
子被扣了十三分，再加上卷面上扣的，我才考了八十三分!这
次成绩发下来后，我连卷子作文怎么跑题的都没看，就先丧
失了对作文的信心。老师讲评作文是我无精打采的趴到桌子
上，在练习作文是我胡乱的写了些，就应付上去，回家也不
看心爱的作文书……终于在期末考试中，老天给我了回
应——作文扣了七分，考了八十八点七五分。这一次的分数
让我对作文彻底没信心了，一见作文就讨厌。直到现在作文
还是平平。读完文章后，我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祥子在刚
开始能战胜困难，后来就不行了呢?我也为什么一遇到挫折就
放弃前进呢?沉思良久，我才得出结论：我们每个人都能战胜
困难，只是有人不愿战斗而已。

虽然祥子最后失败了，但我也要学习刚开始他身上的那种不
在困难前屈服的品质。

高一阅读心得篇三

《在人间》是一本不同的小说，不是描写贵族舞会似的生活，
而是一本贫民贴心的读物。跟着主人公去经历底层社会的种
种压力这本书说高尔基为了生活而要在鞋店、东家的房子里
和轮船上工作。除了他的外祖母、外祖父、玛尔戈皇后这些
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以外，在周遭的都是那些低俗、爱吵架、
背地里说人坏话的小市民。

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人们似乎只能选择堕落。就在看不到
希望的地方，分明有一双犀利的双眼，探寻着智慧的光芒。
那就是主人公渴望出路与改变的双眼。他生活在他们中间，
独立着，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测生活的意义。他的思想
被书引领着，生活在另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天地对书籍的酷爱，
开启了愚昧的头脑。一个用书籍填补思想贫瘠的人，反抗着
周围的种种不协调。主人公，厌恶了身边的丑陋与粗俗，向
往一种纯洁，美好的生活."我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好的生活，



不然我就会毁灭。"带着一种更高的追求，走上了去学校求学
的道路。但见识的浅薄，生活圈子的狭小让高尔基周围的人
都不懂书籍的好处，总在抑制他看书的欲望。而他就像不屈
的小草一样，坚持看书，也有如荷花，不受污泥的沾
染。“我来到人间”，仿佛就暗示着这人间的媚俗和可憎可
笑的面目;而普希金的诗集、阿克萨夫的《家庭记事》、的俄
罗斯史诗《在森林中》等书籍构成了高尔基的天堂，这
个“人间”里的天堂。

我佩服高尔基的毅力和恒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手不释
卷，不理会别人的反对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真理永远掌
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高尔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因为
他经历了许多，也阅读了许多，包括生活这本难“啃”的书。
我羡慕高尔基灵活、流畅的文思，随时随地就能吟出一首小
诗来抒发情感。当然，这自然是他的外祖母的功劳。高尔基
的勤勉、毅力和恒心，还有他高尚的外祖母、外祖父不也构
成了一个天堂吗?天堂与人间只一线之隔，却就大不相同了。
有的人家有万卷书，却腹无点墨;有人做乞丐，却也能读好书，
学到不少的知识。人间与天堂是人心的两个表现，被凡尘俗
世所污染的心就是人间;反之高洁的心灵就如鸡群中的鹤，与
众不同，成了天堂。只要肯干，脚踏实地，人间也会变成天
堂。

高一阅读心得篇四

早就知道《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经典小说，说的是有关男
女婚姻的事，书中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婚姻就像一座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第一次了解《围城》，
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知道中国文学有位叫钱钟书的作家，是
大哥推荐了钱钟书的《围城》，其他的就不怎么记得了。不
知那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竟然未读。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啊!说到
钱钟书，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老人家，因为我一直把他和钱
学森搞混淆。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一
位是当代的学者，作家，而一位是”导弹之父“，科学家。



我一向不太喜欢读长篇小说，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总
觉得太长了，没耐心看下去，平时也只看些短篇或微型小说。
这可能与我经常喜欢写些东西有关，我写的最多的莫过于一
些心情杂文了。我想当初，如果多看些书，尤其是那些经典
名著，那时我的作文修为可能更高一些。我一直不看长篇小
说，直到这个暑假，恰好妹妹从学校带了本《围城》，我空
闲之余就拜读起几年前本该早就读了的《围城》，并一口气
读完了。

其实上网的时候，曾看过《围城》，那时也只是在上网时断
断续续读过，不过不知怎么，也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没有读
下去，所以直到这个暑假我不算真正读过一部小说。尽管以
前也曾翻阅过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如梭的《忏悔录》、
钱钟书的《围城》，但我以为这个暑假所读的《围城》，才
是我真正意义上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读书心得3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该作品凝聚了他对
社会腐败、学术堕落的感叹，堪称一部现代版的《儒林外
史》。

钱钟书在文中塑造了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李
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故事的主人
公方鸿渐，对于他，我更深的感触应该说是同情。钱钟书对
方鸿渐的描写可谓是出神入化，但最终却为他选择了一个悲
惨的命运。方鸿渐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他走入了围城般的社会。在城中，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
如意，但想要出去时，却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抱着无奈的
心情，他一头钻进了婚姻、事业和家庭的圈子里。在婚姻的
围城里，他爱上了博学多才的苏文纨，但对方的漠然却注定
这是一场失败的的单恋。颇有心计的孙柔嘉利用他的同情心，
成就了他那并不美满的婚姻。在事业的围城里，方鸿渐同样
也不如意，他经历两次转系后大学勉强毕业。在岳父的资助



下，他踏上留学之路，却因无心学业而与一纸博士文凭失之
交臂。为了搪塞岳父及家人，只好买了一张假的文凭交差。
生活所迫，回国后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三
闾大学的求职之路，学校虽地处偏远，但绝非一方净土。清
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十几个知识分子间的勾心
斗角中败下阵来。

方鸿渐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在围城中的格格不入。方鸿渐自
视清高，手持的却是一张假的文凭。自我感觉颇好的他，课
堂效果却死气沉沉。正是他对自己过高的估计，使他越来越
不如意，也使他在围城里陷得越来越深。他渐渐感受到了自
己的无知，以及和别人的差距，转而在心中筑起了一座新的
围城，一座自卑的围城。其实，这大可不必，只要能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虚心求教，并对生活的不如意微笑面对，那座
虚幻的围城也就自然消失了。生活中，也有人时常抱怨社会
的不公，对生活比自己好的人十分的羡慕，万分的嫉妒。与
其嫉妒他人，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份内之事，要相信，机会总
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自视清高或一蹶不振，都不免使人走
上方鸿渐的老路，抱憾终生。

高一阅读心得篇五

前两年在家开茶话会的时候，丹如阿姨和小宇舅舅说起日本
之行时，谈到过文化传承的问题。说从日本人身上能直接看
到东方的传统文化，能看到那些美德被代代保留了下来。这
件事其实很早就在我脑子里了，到现在也一直在。

鲁迅这一篇文章《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完整的回答了我的问
题。

他开篇便说起了中国人这“十景病”。这个“十景病”形容
得惟妙惟肖，看得我连连称绝。什么时候都要十全又十美，
蛮夷来了，忽地一震动，接着马上去修补原先的十全十美。



其实这与我原先预想的答案是背道而驰的：总的来说，鲁迅
认为，之所以传承不下来，正是因为中国人不懂、不会、也
不想破坏。

因为没有正向的好的破坏，所以就没有改革，没有革新就会
腐朽。中国人若自己不愿革新与破坏，难道这些文化和美德
就能长存了吗?佛说成住坏空，这是万物的真理。是的，没有
东西可以一成不变的长存。于是这些文化与美德就要遭受外
部的破坏和内部的腐朽。

那么这些破坏和主动正向的破坏能一样吗?显然是不一样的。
鲁迅把真正的革新形容成“一扫而空”，我认为十分的贴切。
因为先破再立，这件事的关键是“破”得干净，若是遍地瓦
砾，那只是强盗抢劫后的废墟罢了。而一砖一瓦偷回家的农
民们偷倒了雷峰塔，象征着内部的腐朽，也同样毫无建树。

我这一大堆说得实在是模糊不清，只能算是略有感悟就赶忙
记下了。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讽刺挖苦地妙极了，“十景病”和“修补
老例”这样的词汇每每出现，都让人脸上想笑。心里却觉得
苦。

如何将中华文化中真正的美德传承下去?这个问题我依旧没有
答案。这一篇小文说清了两种错误的道路(盗寇的破坏和奴才
的破坏)，没让我明白正确的道路中需要些什么。

昨儿和夏先生聊这个的时候，他特别动情，说只要是中国人，
又有谁会不想搞清楚这些事，又有谁会一点也不在意这些离
我们已经遥远的美德去了何处呢。

是啊，我们都相信，虽然答案还没有，可这些问题放在脑子
里，是有大大的益处的。



高一阅读心得篇六

读完《波丽安娜》，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波丽安娜，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任何事在她眼里都那么值得
快乐。因为她，姨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因为她，“怪
人”显得和蔼可亲;因为她，病人改变了坏脾气;因为她，全
镇人改变了看待“生活”的方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波丽安娜是怎样改变波丽小姐——她的
姨妈的。

波丽小姐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女士。波丽安娜才来到她家几天，
就犯了她几乎所有的禁忌：拥抱问好的方式遭到拒绝;因为没
有纱窗，她打开窗户通风带进了苍蝇受到谴责;她的教育程度
也不能让姨妈满意……但在和波丽安娜相处的。时间长了，
波丽小姐渐渐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快乐地“生活”。

让我们再来看看，波丽安娜是怎样改变彭德莱登先生的。

彭德莱登先生本是小镇上有名的“怪人”，上街从不跟人打
招呼，也没有人敢跟他打招呼。可波丽安娜每次碰到他不但
不害怕，反而友好地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你好，先生。
天气很好吧!”一句问候，展开话题。渐渐地，波丽安娜成了
彭德莱登先生的朋友。彭德莱登先生变得热情开朗了。

波丽安娜还把快乐带给了病人。太太因为脚受了伤，要长时
间躺在床上。她的脾气也因此暴躁起来。波丽安娜知道了，
迫不及待地到了太太家，送她吃的东西，教她做快乐的游戏，
帮她扎头发。做这些事，波丽安娜乐而不疲。太太因为好久
没人陪她说话了，所以天天盼着波丽安娜过来。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章是：《游戏和它的玩家》。



当小镇上的人知道波丽安娜出车祸时，他们个个情不自禁的
来到波丽小姐家，叫波丽小姐转告波丽安娜一些令人开心的
事，希望波丽安娜能快乐起来。

每个人都多么关心波丽安娜呀!因为平时，波丽安娜是大家的
开心果，引导大家往好的一面想。有付出就有收获，大家都
希望波丽安娜快点好起来，再把欢乐洒满整个小镇。

波丽安娜也改变了我。

看了《波丽安娜》这本书，我也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对每件
事都持乐观态度。

在生活中，我们如果遇上了不如意的事，也可以学学像波丽
安娜，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也有快乐。凡事有
一失，必有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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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阅读心得篇七

说起读书，长了这么大，还头一次审视读书。因为从自己当



学生开始到身为人师，我们都时刻与书为伴，只不过我们太
习以为常了，甚至没能好好静下心来，去品味以下读书的感
觉和收获。一直到走上工作岗位，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已经
不能使自己从容的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求知面孔，甚至无法
控制他们灵活的四肢，使得课堂内外，散乱不已。这时，一
种再度学习的愿望油然而生!

在这一次的寒假读书计划书单中，我选择了《简爱》这本书。
打开书架，取出爸爸送给我的那本《简爱》翻了起来。在朦
朦胧胧的迷雾中，出现了一个弱小的身影，慢慢地走近了。

简爱的第一个身份是里德太太的侄女。她自幼失去父母，唯
一爱她并领养她的舅舅又过早地弃她而逝。她从小受尽两个
表姐和表哥的欺负，总是待人受过。而且“无论怎么讨别人
的欢心，都有人从早到晚地骂我淘气、阴暗、讨厌、鬼头鬼
脑”。这种强烈的不公终于在简的心中激起了她的反抗。她
鼓起勇气教训了约翰，并且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她的
那个服从长辈的观念。她勇敢的站起来，诉说心中的不公平，
控诉以恩人自居的舅妈的罪行。她一针见血地骂她是伪善的
女人，把她斥责得抬不起头。面对强权，她开始反抗，也开
始走向成熟。她学会了独立。

当走出舅妈的家时，简爱的心情是阴暗的。因为她从种种蛛
丝马迹中已经领悟到第二个住所――劳渥德慈善学校对她不
可能会轻松。果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但她并没有下决心与全世界作战。她对谭波尔小姐和好朋友
海伦彭斯都有极大的热心和热爱。在劳渥德，她学会了宽容，
学会了区别对待。这给她的反抗蒙上了一层是非和正义。她
以别人对待她的方式对待别人，她成熟了。随着成长，简爱
的反抗精神真正的散发出光芒。

简爱一生的转折发生之处便是桑菲尔德府。她来到这里，做
了一名家庭女教师。而18岁的她，渐渐地与主人罗切斯特产
生了爱情。罗切斯特家召开宴会，简爱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



贵族的小姐太太们相处，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她对罗切斯特
的爱情是炙热的，也是强烈的。但她决不会因此失去原则。
当她误认为主人要娶一位贵族小姐，又要同时把她留在身边，
使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时，她愤怒地反驳了罗切斯特。在这
个时候，她的愤怒的斥责，正是使我们感到敬佩的。

而命运似乎还要考验简。在她与罗切斯特的婚礼上，她才发
现罗切斯特早已娶妻。她不顾内心的反抗，情感的痛苦毅然
出走。她用法律的条款约束自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明的
天堂。她是自立而独立的。她为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首华彩
的乐章!

命运是公正的。简最后与罗切斯特获得了幸福的结局。而她
的精神也如经久不衰的珍宝，永不褪色。

最后，伦敦的迷雾又加深了。那个瘦小但坚强的身影远去了。
我合上书。19世纪的英国渐渐如一艘航船从思绪的海洋中退
去。

简爱的一生，从幼稚到成熟;从柔弱到坚强;从懵懂到智慧，
她改变了许多，成长了许多。而我们，也在成长，也在从幼
稚变成熟，从懵懂变智慧。

简爱的一生，不变的是她的反抗，她的精神。而我们，让我
们保留一点不变的精神，总有一天，它会像金子一般发出光
芒。

高一阅读心得篇八

今天，我读了《神笔马良》。讲的是一个叫马良的小朋友，
特别爱画画，可是没有钱买画笔和纸。有一天他梦见一个老
爷爷送她一支笔，醒来发现枕边真的有一支笔，他拿起笔就
迫不及待的画了起来。他画了一只小鸟，小鸟竟然飞走了。



他高兴极了。从此他就帮穷人花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个消息
被老财主知道了，就派人把神笔抢走了。可他画的金币变不
成真的，就派人把马良抓来，马良就画了大海在河的中央画
了一棵摇钱树，老财主叫马良画船老财主坐船去小岛，可他
嫌慢就叫马良画风，大风一会儿就把船吹翻了，老财主淹死
了。从此马良就开始帮助穷人画他们需要的东西。

看了这篇故事，我就想：假如我有一支神笔，我会让干旱的
地区不再干旱，让那里的小河不在干涸，假如我有一支神笔
我会让山区的孩子有书读有学校有明亮的教室，有新课桌和
体育器材，假如我又有一支神笔，我会让世界和平没有灾难
没有战争。


